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L12号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华德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292-P01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北京华德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L12号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L12号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为北京华德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等共8本]，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10332.2平方米，为商业用房。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0年6月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0年6月5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3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3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法进行估价。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位于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用途为商业，周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且具有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条件，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11061

	
	大写金额
	壹拾壹亿壹仟零陆拾壹万元整

	
	单价
	107490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11061

	
	大写金额
	壹拾壹亿壹仟零陆拾壹万元整

	
	单价
	107490

	4.抵押净值
	总价
	79433

	
	大写金额
	柒亿玖仟肆佰叁拾叁万元整

	
	单价
	7687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房地产价值（万元）
	抵押净值（万元）

	1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
	7号楼
	L12
	904
	9909
	7087

	2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46号
	11号楼
	L03
	777.98
	7688
	5499

	3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76626号
	12号楼
	L07
	1306.24
	13172
	9421

	4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9号
	13号楼
	L10
	979.89
	9881
	7067

	5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43号
	13号楼
	L11
	933.84
	9416
	6735

	6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1号
	14号楼
	L16
	998.85
	10072
	7204

	7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51号
	14号楼
	L17
	660.51
	6527
	4668

	8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76623号
	18号楼
	L02
	3770.89
	44396
	31752

	合计
	10332.2
	111061
	79433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崔  锴
	1120100036
	
	年    月    日

	吴  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蔡春娜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不动产权证书》[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等共8本]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目前已设定抵押。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笔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在办理本次抵押之前会先注销上述抵押权，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 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等共8本]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在物业建成于2005年。
7. 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评估意见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估价委托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等共8本]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1：
抵押物清单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幢号
	房号
	所在楼层
	部位及房号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1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
	7号楼
	L12
	1
	L12
	287.42
	商业

	
	
	
	
	2
	跃层
	308.29
	商业

	
	
	
	
	3
	跃层
	308.29
	商业

	2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46号
	11号楼
	L03
	-1
	跃层
	192.2
	商业

	
	
	
	
	1
	L03
	195.26
	商业

	
	
	
	
	2
	跃层
	195.26
	商业

	
	
	
	
	3
	跃层
	195.26
	商业

	3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76626号
	12号楼
	L07
	-1
	跃层
	348.42
	商业

	
	
	
	
	1
	L07
	229.74
	商业

	
	
	
	
	2
	跃层
	364.04
	商业

	
	
	
	
	3
	跃层
	364.04
	商业

	4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9号
	13号楼
	L10
	-1
	L10
	240.18
	商业

	
	
	
	
	1
	跃层
	245.19
	商业

	
	
	
	
	2
	跃层
	247.26
	商业

	
	
	
	
	3
	跃层
	247.26
	商业

	5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43号
	13号楼
	L11
	-1
	L11
	230.88
	商业

	
	
	
	
	1
	跃层
	234.2
	商业

	
	
	
	
	2
	跃层
	234.38
	商业

	
	
	
	
	3
	跃层
	234.38
	商业

	6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1号
	14号楼
	L16
	-1
	L16
	244.74
	商业

	
	
	
	
	1
	跃层
	250.25
	商业

	
	
	
	
	2
	跃层
	251.93
	商业

	
	
	
	
	3
	跃层
	251.93
	商业

	7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51号
	14号楼
	L17
	-1
	L17
	155.16
	商业

	
	
	
	
	1
	跃层
	168.45
	商业

	
	
	
	
	2
	跃层
	168.45
	商业

	
	
	
	
	3
	跃层
	168.45
	商业

	8
	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76623号
	18号楼
	L02
	-1
	跃层
	937.16
	商业

	
	
	
	
	1
	L02
	875.09
	商业

	
	
	
	
	2
	跃层
	979.32
	商业

	
	
	
	
	3
	跃层
	979.32
	商业

	合计
	——
	——
	10332.2
	——


单位：平方米
附件2：测算过程

1、 估价测算过程

1.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指标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X京房权证朝其字第580334号等共8本]，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10332.2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2）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用房取2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1） 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36708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35421 
	测算过程详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1080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07 
	10332.2
	200
	　
	尚未支付

	（2）
	土地开发费用
	0
	10332.2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734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3605.0 
	0.001
	V土
	4.7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3570.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35.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1
	　
	　
	　
	　

	（6）
	利润
	9361 
	0.007
	V土
	25%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9361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5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54750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5065 
	　
	　
	　
	　

	1）
	建安费用
	4649 
	　
	　
	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9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7 
	10332.2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70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101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46
	0.001
	V建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41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5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1
	　
	　
	　
	

	（5）
	利润
	1292 
	0.007
	V建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292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5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7281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75%
	现房为成新率

	（9）
	建筑物价值（V建2）
	5461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60211
	　
	　
	　
	　


综上，成本价值为60211万元。
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326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326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Ⅲ—16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批发零售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3578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7992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4%
	剩余使用年限（n）
	23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
	1.8629
	楼层修正系数（商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865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51088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总额
	12698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485.6


附：《因素修正表》
	影响因素
	情况说明
	等级
	修正幅度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朝阳区华贸商圈，周边商业繁华度好，有SKP大厦、万达广场、新世界百货等,商业繁华度好
	好
	3.3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好、停车便捷程度较好，周边有1路、667、615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1号线、14号线经过，临近建国路，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好
	好
	2.5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商业用地较多
	较好
	0.25%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程度较好，对土地利用无不利的影响
	较好
	0.25%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西大望路
	较好
	0.4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较好
	0.1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好
	0.50%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好
	好
	1.00%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自然环境：庆丰公园等；人文环境：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红庙校区)；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30%

	合计（∑Ki）
	8.65%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865


附:采用公示增长率连乘计算：
根据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商服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0年1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2.34
	2.03
	1.47
	0.41

	2015
	0.54
	0.69
	0.92
	1.11

	2016
	2.93
	1.95
	2
	2.15

	2017
	1.92
	2
	2.11
	1.78

	2018
	1.92
	0.96
	1.41
	1.03

	2019
	0.37
	1.01
	0.67
	-0.12

	2020
	-0.4
	——
	——
	——


由于地价监测数据公布的时滞性，截至价值时点，尚无2020年2季度相关数据。该季度地价增长率按2014年1季度至2020年1季度的平均值计算，为1.33%。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 3578。
（1） 地上部分

	商业多楼层
	楼层修正系数
	楼面熟地单价（元/㎡）
	层面积（㎡）
	总额（万元）

	1
	1.8629
	51088
	2485.6
	12698

	2
	1.3372
	36671
	2748.93
	10081

	3
	1.0788
	29585
	2748.93
	8133


（2）地下部分

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估价对象地下用途为地下商业，地上主用途为商业。

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19197（元/平方米）

（2）土地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为：

土地价格

＝地上部分土地价格＋地下部分土地价格

＝地上部分楼面熟地价×地上可出让建筑面积

＋地下部分楼面熟地价×地下经营性用房建筑面积

＝51088×2485.6÷10000+36671×2748.93÷10000+29585×2748.93÷10000+19197×2348.74÷10000

＝35421（万元）

土地购买价格=35421（万元）
（1） 比较法
1.求取估价对象7号楼L12商业用房的房地产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
	北京壹号院
	长安太和
	华贸商城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

	交易时间
	2020年6月5日
	100
	2019年9月11日
	97
	2020年5月18日
	100
	2020年5月1日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20-30（含）
	100
	30-40（含）
	102
	30-40（含）
	102
	20-30（含）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好
	100
	较好
	91　
	较好
	91　
	好
	100　

	
	交通便捷度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好
	101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平面位置/可视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人流量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楼层
	1至3
	100
	1层
	120
	1层
	120
	1层
	12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商业街商铺
	100
	住宅底商
	95
	住宅底商
	95
	商业街商铺
	100

	
	项目建筑规模
	904
	100
	290
	98
	191
	98
	216.8
	98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75%
	100
	95%
	102
	87%
	101
	78%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业态
	不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100

	
	进深比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91
	100/
	91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1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平面位置/可视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20
	100/
	120
	100/
	12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95
	100/
	95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8
	100/
	98
	100/
	98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2
	100/
	101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业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进深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40000
	131447
	124481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35102
	125504
	10585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35102＋125504＋105851）÷3＝122152（元/平方米）

2. 求取估价对象其他类型住宅用房比较法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楼层、建筑面积等因素的不同，估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以叠拼住宅用房比较法价值为标准，对估价对象其他类型住宅用房进行调整，确定估价对象住宅用房的比较法房地产价值。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修正

系数
	临街状况
	修正

系数
	可视性
	修正

系数
	人流量
	修正

系数
	业态
	修正

系数
	内部装修
	修正

系数
	楼层
	修正

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7号楼
	L12
	904
	1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3层
	1
	122152
	11043

	11号楼
	L03
	777.98
	0.98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0132
	8568

	12号楼
	L07
	1306.24
	1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2380
	14680

	13号楼
	L10
	979.89
	1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2380
	11012

	13号楼
	L11
	933.84
	1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2380
	10494

	14号楼
	L16
	998.85
	1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2380
	11225

	14号楼
	L17
	660.51
	0.98
	单面临街
	1
	较好
	1
	较大
	1
	不可餐饮
	1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10132
	7274

	18号楼
	L02
	3770.89
	0.98
	双面临街
	1.02
	好
	1.08
	大
	1.03
	可餐饮
	1.05
	精装修
	1
	-1至3层
	0.92
	131209
	49477

	合计
	10332.2
	——
	——
	——
	——
	——
	——
	——
	——
	——
	——
	——
	——
	——
	——
	123773


单位：元/平方米、万元

2、 估价结果
（一）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成本法
	60211
	20%
	111061

	
	市场比较法
	123773
	80%

	


（2） 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11061

	
	单价
	107490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11061

	
	单价
	107490

	4.抵押净值
	总价
	

	
	单价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7号楼L12号等8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0年6月5日

	3
	评估总值
	111061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11061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803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56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6769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31628

	
	
	大写
	叁亿壹仟陆佰贰拾捌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79433

	
	
	大写
	柒亿玖仟肆佰叁拾叁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计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05772
	——
	

	2.
	扣除项合计
	40180
	——
	（1）+（2）

	（1）
	原购房价及相关税费
	39545
	——
	1）+2）+3）

	1）
	原购房价
	24252.6131
	——
	

	2）
	加计扣减项
	14552
	5%
	有购房发票的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

	3）
	相关税费
	740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转让税金支出
	635
	0.60%
	1）ˣ附加税/（1+5%）

	3.
	增值额
	65592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63.2%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26769
	——
	


附件3：

     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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